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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39        证券简称：润和软件         公告编号：2025-016 

江苏润和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专项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润和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21 日召开

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

《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信永中和会计师事

务所”）审计，公司2024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61,112,339.63

元，母公司实现的净利润为128,302,754.29元。2024年末公司累计未分配的利润为

-96,068,363.26元，母公司累计未分配的利润为-398,163,266.07元。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2025年

修订）》及《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现金流情况，

公司拟定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

增股本。 

二、2024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原因 

根据《公司章程》关于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规定，利润分配原则为公司的利

润分配政策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利润分配政策将保持连续性和稳定

性。公司的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不得损害公司持续经营能

力。同时，公司实施现金分红需满足公司未分配利润为正、该年度实现盈利且该

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即公司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的税后利润）为正，现

金分红后公司现金流仍然可以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的条件。 

鉴于2024年末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负，并综合考虑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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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公司正常经营生产的资金需求和未来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故本年度拟不进

行利润分配，以提升公司应对潜在风险的能力，促进公司的长远发展。 

公司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未损害公

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三、现金分红方案的具体情况 

（一）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不触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具体情况如

下： 

项目 2024年度 2023年度 2022年度 

现金分红总额（元） 0.00 0.00 0.00 

回购注销总额（元） 0.00 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61,112,339.63 163,799,122.03 105,510,354.76 

研发投入（元）  357,628,195.58  370,347,354.82 397,612,032.73 

营业收入（元）  3,399,232,271.99   3,106,224,652.97  2,974,714,403.62 

合并报表本年度末累计未分配利润

（元） 
 -96,068,363.26  

母公司报表本年度末累计未分配利润

（元） 
 -398,163,266.07  

上市是否满三个完整会计年度 是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总额

（元） 
0.00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回购注销总额

（元） 
0.00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平均净利润（元）  143,473,938.81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及回

购注销总额（元） 
0.00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研发投入总额

（元） 
 1,125,587,583.13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研发投入总额

占累计营业收入的比例（%） 
11.87% 

是否触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9.4条第（八）项规定的可能被实施

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否 

公司2022年度、2023年度、2024年度均未进行现金分红，但鉴于公司各会

计年度末合并报表、母公司报表未分配利润均为负值，因此不触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9.4条第（八）项规定的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

示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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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金分红方案合理性说明根据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6.1.14条规定“上市公司利

润分配应当以最近一期经审计母公司报表中可供分配利润为依据，合理考虑当期

利润情况,并按照合并报表、母公司报表中可供分配利润孰低的原则确定具体的

利润分配比例,避免出现超分配的情况。公司应当综合考虑未分配利润、当期业绩

等因素确定分红频次，并在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增加现金分红频次，稳定投资者分

红预期。” 截止2024年12月31日，公司合并报表累计未分配利润为负值，不具

备分红条件。为保障公司正常经营生产的资金需求和未来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

公司董事会拟定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

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

司董事会认为：鉴于公司2024年末累计未分配利润为负，并综合考虑公司实际经

营情况，为保障公司正常经营生产的资金需求和未来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故本

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以提升公司应对潜在风险的能力，促进公司的长远发展。

公司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未损害公司股

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

监事会认为：鉴于公司2024年末累计未分配利润为负，并综合考虑公司实际经营

情况，为保障公司正常经营生产的资金需求和未来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故本年

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以提升公司应对潜在风险的能力，促进公司的长远发展。

公司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未损害公司股

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六、其他说明 

1、2024年末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负，不具备分红条件。公司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已制定了《未来三年（2024-2026年）股东回报

规划》。未来，公司将在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况下，促成公司满足实施现金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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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的相应条件，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合理制定利润分配政

策，切实让投资者分享企业的成长与发展成果。 

2、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敬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润和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 年 4 月 21 日 


